
 
順豪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 於香港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53） 
 

二零零八年中期業績 
業績 
 

順豪資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未經審核除稅後綜合溢利為211,143,000港元（截

至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609,673,000港元），而本集團截至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止

六個月未經審核除少數股東權益後之綜合溢利53,504,000港元（截至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日止六

個月：167,715,000港元）。本集團在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連同去年同期之比較數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附註 
截至二零零八年 

六月三十日止 

六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截至二零零七年

六月三十日止

六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收入 3 139,110  99,577

銷售成本  (2,108) (2,269)

其他服務成本  (55,119) (44,887)

折舊及預付土地租賃費用轉回           (14,904)          (14,511)

   

 

毛利額  66,979  37,910

投資物業之重估盈餘/公平值升值  184,927  784,249

其他收入  2,421  10,849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變動盈利 (虧損)  600  (457) 

行政費用  (10,916)  (10,068) 

- 折舊   (1,905)   (1,314)

- 其他            (9,011)            (8,754)

應佔一聯營公司虧損  -  (4) 

財務成本 5 (9,868) (5,193)

出售及被視為出售一附屬公司之虧損                -          (62,626)

   

 

除稅前溢利 6 234,143  754,660

所得税費用 7         (23,000)         (144,987)

   

 

本期間溢利          211,143          609,673

    

歸屬於：    

本公司股東  53,504  167,715

少數股東權益          157,639          441,958  

          211,143          609,673

    

  港仙  港仙

每股盈利 8   

  基本             22.1             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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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 
 
  

附註 
於二零零八年 

六月三十日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於二零零七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經審核)

非流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419,409  424,766

預付土地租賃費用  1,112,803  1,028,057

投資物業  2,079,170  2,536,250

發展中物業  703,584  39,718

聯營公司權益  -  -

可供出售投資  780  780

收購土地之按金           29,700            4,694 

    

         4,345,446         4,034,265 

流動資產    

存貨  752  689

持作出售物業  21,574  21,534

持作買賣投資  21,466  20,931

預付土地租賃費用  12,176  12,065

貿易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21,896  16,892

其他按金及預付款項  4,244  4,930

已抵押銀行存款  110  110

銀行結餘及現金          14,613           12,254 

    

          96,831          89,405 

流動負債    

貿易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34,248  42,646

已收之租金及其他按金  33,585  21,489

欠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59,470  -

稅務負債  12,765  6,929

銀行借款          899,292          873,550 

    

         1,039,360          944,614 

    

淨流動負債          (942,529)          (855,209) 

    

總資產減流動負債         3,402,917         3,179,05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2,184  152,184

股本溢價及儲備          763,548          709,373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915,732  861,557

少數股東權益         2,152,724         2,000,238 

    

總權益  3,068,456  2,861,795

    

非流動負債    

遞延稅務負債          334,461          317,261 

    

         3,402,917         3,179,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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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告表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錄16的適用披露規定及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表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多項全新並於二零零八年一月一日開始之

會計年度生效之新詮釋（以下統稱為「新詮釋」）。應用上述新詮釋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狀況並

無重大影響。故此，並無需要對之前期間作出調整。 

 

 
3. 收入 

 

 截至二零零八年

六月三十日止

六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截至二零零七年

六月三十日止

六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營酒店收入 102,421  88,320

物業租金收入 36,033  10,550

債務證券之利息收入 616  667

股息               40              40 

  

           139,110           99,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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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類資料 

 

業務分部 

 

就管理層而言，本集團主要分為四個經營類別。各類別按本集團呈報其主要分部資料分類如下： 

 

酒店服務 － 投資及經營酒店 

物業投資 － 物業租賃 

物業發展及買賣 － 發展及買賣物業 

證券投資及買賣 － 投資及買賣上市證券 
 

以下呈報該等業務之分部資料： 

 

收入及業績 

截至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酒店服務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物業投資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物業發展及 

買賣 

千港元 

(未經審核) 

 證券投資及

買賣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總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收入   

外來   102,421     36,033         -        656    139,110

   

分部業績   

經營 36,349 29,974 -  1,256 67,579

投資物業公平值之升值         -    184,927         -         -    184,927 

   

    36,349    214,901         -      1,256    252,506

   

其他收入   2,421

未分配之公司費用   (10,916) 

財務成本       (9,868) 

   

除稅前溢利   234,143

所得稅費用      (23,000) 

   

本期間溢利      211,143

 

截至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酒店服務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物業投資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物業發展及 

買賣 

千港元 

(未經審核) 

 證券投資及

買賣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總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收入   

外來    88,320     10,550         -        707    99,577

   

分部業績   

經營 27,187 10,016 -  250 37,453

投資物業之重估盈餘/公平值之升值         -    784,249         -          -    784,249 

   

    27,187    794,265         -        250    821,702

   

其他收入   10,849

未分配之公司費用   (10,068) 

應佔聯營公司虧損   (4) 

財務成本 

出售及被視為出售一附屬公司之虧損 

      (5,193)

    (62,626)

    

除稅前溢利   754,660

所得稅費用      (144,987)

   

本期間溢利      609,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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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分部 

 

本集團之收入按地區市場之分析如下： 

 

 截至二零零八年

六月三十日止

六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截至二零零七年

六月三十日止

六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香港 106,447  73,151

澳門 22,256  16,970

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其他地區（「中國」）          10,407            9,456 

  

         139,110           99,577

 

5. 財務成本 

 

 截至二零零八年

 六月三十日止

六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截至二零零七年

六月三十日止

六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利息須於五年內全部償還之銀行貸款 13,016 8,821

利息須於五年內全部償還之欠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470

13,486

            -

8,821

減：發展中物業化作成本之金額       (3,618)        (3,628) 

 

        9,868         5,193
 

6. 除稅前溢利 
 

 截至二零零八年

六月三十日止

六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截至二零零七年

六月三十日止

六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利經已扣除 (計及)： 

 

預付土地租賃費用之轉回 9,024 6,866

減：包括在發展中物業化作成本之攤銷        (2,991)         (834) 

 6,033 6,032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10,776 9,793

銀行存款利息，包括在其他收入內 (120) (1,492)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盈利，包括在 

其他收入內          (371)        (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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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費用 

 截至二零零八年

六月三十日止

六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截至二零零七年

六月三十日止

六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稅項支出包括： 

 

現行稅項 

香港利得稅     5,800     5,522 

  遞延稅項 

本年度備撥 32,379 139,465

稅率變動對遞延稅項負債承上結餘之影響 

 

    (15,179)         - 

     17,200     139,465 

       23,000       144,987

 

香港利得稅按管理層對財政年度之加權平均全年收入稅率之最佳估量。 

 

8. 每股盈利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利乃按下列資料而計算： 

 

 截至二零零八年

六月三十日止

六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截至二零零七年

六月三十日止

六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本期間之溢利及作為計算每股基本盈利用途 

之溢利           53,504         167,715

 

 股份數目 
 千股

(未經審核)

千股
(未經審核)

 

作為計算每股基本盈利用途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數           241,766         241,766

 

因在所呈報之兩段期間內並未存有尚未行使具潛在攤簿性普通股股份，故並未列出所呈報期間攤簿

後每股盈利。 

 

9. 股息 

 

期內，本公司並無支付股息予股東。 

 

董事會議決不就本期間派發中期股息 (截至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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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易及其他應收款項 

 

除了給予各酒店之旅遊代理人及酒店客戶平均信貸限期30至60日之外，本集團並不給予其他客戶任

何信貸期。下列為於結算日本集團之應收帳款之帳齡分析： 

 

 於二零零八年

六月三十日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於二零零七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經審核)

  
0－30日 16,460  11,670
31－60日 1,682  2,304
超過60日      677      1,268 

        18,819         15,242
  
呈報分析如下:  
 貿易應收款項 18,819  15,242
其他應收款項         3,077          1,650 

        21,896         16,892
  

 

11. 貿易及其他應付款項 

 

下列為於結算日本集團之貿易應付帳款之帳齡分析： 

 

 於二零零八年

六月三十日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於二零零七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經審核)

  
0－30日 1,997  9,307
31－60 日 653  986
超過 60 日     13,574      3,536 

        16,224         13,829
  
呈報分析如下:  
 貿易應付款項 16,224  13,829
其他應付款項        18,024         28,817 

        34,248         42,646
 

  
12. 比較數字 
 

去年同期, 折舊於本集團之銷售成本中扣除。於本期間, 董事認為物業、機械及設備之折舊金額 

1,314,000 港元更合適在行政費用中扣除, 並由「銷售成本」重新歸類為「行政費用」。比較數字已

作重列以符合本期之呈報形式。 去年同期之分部資料若干數字已作重列以符合本期間分部資料之呈

報形式。 

 

 

中期股息 

 

董事會不建議派發截至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止期間之中期股息（截至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日

止六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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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層之討論及分析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透過其主要附屬公司，順豪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及華大地產投資有限公司，

繼續經營其物業投資、發展及酒店經營。 

 

 截至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本集團之收入大部分來自經營酒店、物業租金收

入、利息及股息收入。來自經營酒店之收入，由88,000,000港元增加至102,000,000港元。期

內營業額增加乃歸於旅遊業改善及九龍華美達酒店、香港華美達酒店、澳門格蘭酒店及上

海華美國際酒店之業務營運暢順。 

 

來自英皇道633號及順豪商業大廈之商廈物業租金收入；九龍華美達酒店、香港華美達酒

店、澳門格蘭酒店多間商舖之物業租金收入，合共約36,000,000港元。 

 

 於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整體債務為959,000,000港元（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874,000,000港元），其中899,000,000港元（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874,000,000港元）

為銀行貸款及60,000,000港元（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無）為股東貸款。整體債務增

加乃由於收購一項酒店發展物業約99,000,000港元。 

 

 資本負債比率約31%（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31%）以對外銀行借款899,000,000港元

（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874,000,000港元）及欠一股東之借款60,000,000港元（二零

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無）相對已使用資金3,068,000,000港元（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

日： 2,862,000,000港元）而計算。 

 

 本集團之銀行借款主要以港元面值按浮動利率計算利息，故本集團之外匯風險極低。於回

顧期間，本集團之僱員數目、薪酬及褔利並無重大變動，而薪酬及褔利均參照市場而釐定。 

 

 於回顧期間，投資物業如順豪商業大廈、英皇道633號；香港華美達酒店、九龍華美達酒店

及澳門格蘭酒店之多間商鋪全部租出。預期該等物業之租金收益會持續增加。 

 

 於回顧期間，位於英皇道633號之甲級商廈經已就達成自二零零九年開始每年64,700,000港元

之租約，只餘兩層半仍然空置。管理層預計該商厦在不久將來將全部租出。 

 

 於回顧期間，並無物業出售。然而，位於屯門黃金海岸之物業已可供出售。 

 
展望未來，董事會認為在中國成功舉行奧林匹克運動會將有利在香港及中國之國際旅遊業。中

國政府落實中港更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及進一步放寬內地旅客來港旅遊將有助刺激區域性旅遊

業。預期酒店業務在來年將會更好，這證明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主要城市建立之四星級酒店組

合策略正確。內地旅客持續增長證明本集團擴展其酒店資產意向正確。最近之低利率、高通脹

及政府收緊土地供應均支持本地物業市塲需求，帶動本集團於中環及北再之物業組合受惠。在

不可預見事項及全球金融危機下，本集團之管理層將採取保守政策，預期將不會進一步收購資

產，反而盡最大努力完成在香港四間新酒店之建築工程，藉以增加盈利基礎及本公司之價值。 

 
上市證券之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在期內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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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a)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以下所披露者外，本公司於期內已遵守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聯交所」）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附錄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第A.2.1條 
 

 本公司並未分別委任主席與行政總裁。鄭啟文先生現兼任本公司的主席與行政總裁。董事

會認為鄭先生兼任主席及行政總裁可以為本集團提供穩健及一貫的領導，利於集團戰略的

有效策劃及推行，符合本公司和股東利益。 

 

 守則條文第A.4.1條 
 

 非執行董事並無指定任期，惟須最少每三年輪流退任一次。於二零零五年五月二十七日舉

行的股東週年大會上已提呈，並獲股東通過修訂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據此每名董事應至

少每三年輪流退任一次。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確保其企業管治水平與守則的

規定同等嚴格。 

 

(b)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錄十所載之上市發行人董事進行證券交易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全體董事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

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未經審核財務業績。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鄭啟文 

 

香港，二零零八年九月十七日 
 
於本公布日期，董事會由七名董事組成，包括兩名執行董事，即鄭啟文先生及許永浩先生；及兩名非執行董事，即
鄭啟豪先生及呂馮美儀女士；及三名獨立非執行董事，即郭志燊先生、陳儉輝先生及許堅興先生。 


